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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技术在价值创造过

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据 2022 年《全球数字经济白

皮书》测算,2021 年全球 47 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

济规模高达 38. 1 万亿美元,占这些经济体 GDP 的比

重为 45% 。①我国 2023 年 4 月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突

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 2 万亿元人民币,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1. 5% 。 《全球数

字治理白皮书》将数字治理的议题分为四个层次:数
据要素、数字平台、技术应用以及信息网络。 我国发

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
2021 ~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
应抓住良机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中如何完

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重要发展目标。 毫无疑问,
数字经济的出现给传统治理领域带来了挑战,也为

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
在税收治理领域,由于全球要素资源的重组与

经济结构的重塑,竞争格局也随之改变,大大影响了

数字经济税收规则的制定与国际税收权益的竞争。
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2013 年,OECD 启动了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以下简称 BEPS),2020
年 1 月,OECD / G20 BEPS 包容性框架发布《关于“双
支柱”方案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声明》(以下

简称《声明》),试图构建一个包含“双支柱”的国际

税收规则来解决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税收权益分配

不均的问题,其中“支柱一”旨在解决超大型跨国集

团的利润重新分配问题,“支柱二”旨在设定全球最

低税,解决大型跨国集团利用低税地转移利润和税

收逐底竞争问题。②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全球有

130 多个税收管辖区通过包容性框架发表《声明》。
2022 年 11 月 15 日,G20 领导人表示将致力于落实

“双支柱”方案。③事实上,“双支柱”方案在实施前面

临诸多技术性和法律性的问题,方案本身也尚未达

成统一。 “双支柱”方案中,“支柱二”的进度明显较

快,2022 年 12 月 15 日,欧盟 27 国通过了全球最低

税的立法草案,成为实施“支柱二”的先行者。 2023
年 2 月 2 日,包容性框架就技术指南达成了共识,以
协助各国政府实施全球最低税。 反观“支柱一”,其
技术工作较为复杂且其中的利益主体对规则存在较

大争议,美国、部分 OECD 国家、发展中国家对金额 A
以及单边措施的观点完全不同,影响了许多国家国

内立法的推进速度。[1]由于“双支柱”方案未能确定,
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已开征或支持开征数

字服务税。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数
字经济总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因此应更加积

极地参与“双支柱”方案的细节讨论,切实推进数字

经济国际税收治理工作,体现大国担当。
国内层面,数字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倒逼各领域

的治理手段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税务系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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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不断推进智慧税务的建设,电子税务局、金
税四期以及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改革使得数字治

税更具科学性。 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数据成

为具有资源和资产双重属性的生产要素,一方面,数
据要素的价值化产生了多样化的税源,数字资产课

税的问题亟需解决;[2]另一方面,分布式计算技术为

处理海量数据提供关键技术,处理数据的前提是获

取数据,而涉税数据的采集和利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

据且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 此外,数字经济导致

价值创造模式改变,数字企业会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打

破物理实体的局限,导致税源流动难以监控。 基于

此,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我国要积极应对并给

出相应的方案,同时也要把握机遇,推动数字技术在

税收领域得到更全面的应用,从而推进中国治理能力

现代化、引领数字时代国际税收治理秩序的革新。
二、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的关联性框架

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是一个互动关系,该互动

性体现在传统的税收征管以及税务稽查无法适应数

字经济带来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税收征管、税务

稽查等工作也需要合理地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

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具体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数据价值化以及数字化治理。
数字产业化的目的是将数字化的信息转化为生

产要素,通过信息技术、管理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融

合,源源不断地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最终形成数字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主要是发

展 AI 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信

息通讯技术、互联网行业水平。 平衡税收治理的结

构离不开数字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撑。 首先,在税收

数据管理方面,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收集、分类、分
析以及应用涉税信息时模拟人工智能提高效率。 其

次,在税收协同治理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区块链技

术,建立以税务机关为主体,银行、政府部门为协助

方的协同治理体系。 区块链本质上是去中心化数据

库,可保证各部门提供涉税信息的安全性和不可篡

改性。 最后,在纳税服务方面,税务部门可以利用大

数据技术,有效收集和使用税收数据,深入分析各纳

税主体的财务状况与纳税情况,进而提供精准的纳

税服务。 数字技术未来在税收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将数字技术运用在治理方面,可以解决在纳税服

务、监管、征收等方面的难点,助力税收治理现代化

的实现。
产业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带来生

产数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升,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 2022 年,平台经济、直播 APP、共享制造

以及车联网等新业态继续保持增长活力,在促进经

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税收治理带来了相应

的挑战。 以平台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化改变了传统经

济的运行逻辑,其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商业价值日益

呈现多元化态势,导致三次产业的划分不再明确,各
产业下属的行业类别划分标准也日益模糊,使得现

行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征管在应对平台经济等新业

态时无章可循。 具体而言,新业态的产生使得交易

主体多元化、交易方式零散化、交易实现虚拟化,导
致目前的税基确认模式、税源辨识能力和区域间税

收规则受到相应的挑战。[3] 基于此,在产业数字化行

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税收治理需要起到规范的作用,
税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税收治理与大数据的融合联

动,使税收风险管控更加自动化、智能化。 目前我国

税务系统还不能完全获得并处理海量的涉税信息,平
台经济涉及的不同行业多边主体的税收信息分散化

程度较高,税务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还相对有限,且
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是否合规合法目前也尚不明确,这
已成为数字税收治理的一大难题。 随着数字经济的

发展,我国政府需要逐步增强税收治理的匹配性。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价值化的数据在生产过程

中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价值化与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报告》指出,数据价值化的实现过程是以数据资源化

为起点,经历数据资产化与资本化阶段进而实现价

值化。 数据价值化意味着数据成为重要的价值创造

来源,进而产生数据可税性等问题。 从可税性的角

度看,对数据要素征税需要考量盈利性和收益性,不
管数据是作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商品还是仅仅充当

媒介,只要可以产生经济利益,即可对其征税。[4] 数

据的价值体现在对数据的挖掘和使用方面,具体是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与区块链等技术对大量数字化

信息进行识别、筛选、储存并使用相关的大数据信

息。 但是,相较于传统的生产要素而言,数据要素的

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更强,其产生的价值较难准确量

化,加之数据拥有者对数据的发掘程度不同,同类数

据创造的价值也存在较大差异,数据价值的衡量标

准也各不相同。 未来,数据要素以及数字化企业或

成为税收方面的重要税源,我国也应从理论、制度层

面对数据要素的可税性有所准备。
数字化治理包括多元化治理、“数字技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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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数字化在税收领域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利用税收数据,挖掘数据的终极价值,将数据终极价

值释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5] 另一方面是利

用技术手段助力税务部门预判未来经济的走势,预
测税收流失等,改进风险监控的方式,为税务稽查提

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 数字化使得数据的核

心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也为税收征管的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 2023 年,我国开始在 10
个省市进行金税四期试点工作,这意味着税务数据

作为税务管理链条的核心地位逐渐凸显,而全面数

字化电子发票的改革也意味着新一代税收信息化建

设的快速发展,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和税收大数

据建设的不断完善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做出了贡献。
三、数字时代税收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同时数字经

济的互联性特征使得供给侧的产业间融合发展和供

给主体分散化、需求侧所有权的主导性减弱、供给侧

和需求侧深度融合互动并形成合作共享的新模

式。[6]然而,数字经济在重构产业布局图景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与现有税收治理的契合度,使
得传统税收征管模式、税务稽查手段、涉税信息的安

全合法使用以及与数字服务税相应的政策储备呈现

滞后性。
(一)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的挑战

第一,纳税主体多元化,税收征管工作量激增。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

加。 纳税人不再仅是拥有实际物理机构的实体经济

管理者,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的商家逐渐增多,税务机

关的税收管理工作量也持续增加。 根据第 52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知,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10. 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 76. 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资源应用

不断丰富。④互联网基于社会大众日益丰富的社交需

求,在移动社交领域持续发力,使其产品功能愈加多

元化。 这对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

要求。
第二,物理常设机构的判定标准不再适应。 数

字企业会利用数字经济虚拟性的特点,突破物理意

义上的跨国常设机构,将利润分散在税负较低的国

家,导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数字经济下,互联网

交易、电子商贸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实体经济交

易,收入确认方会利用互联网隐匿信息或者伪造交

易记录。 为解决该问题,早在 2020 年 10 月,OECD
包容性框架发布的“支柱一”方案就提出了新的联结

度规则,取代了实体存在规则,打破了常设机构的限

制,适用于“在市场管辖区(国)有持续且显著参与的

情况”,该联结度规则的范围包括了高度数字化服务

(ADS)和面向消费者提供数字服务并取得收入的业

务(CFB)。⑤然而美国认为“显著数字存在”的针对性

过高,使得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成为主要的征税对

象,在其反对与推动之下,新国际税改方案向美国的

诉求方倾斜,原来的 ADS 和 CFB 等已被删除。[7] 目

前,新方案重新要求金额 A 的适用范围为全球营业

额超过 200 亿欧元且税前利润率超过 10% 的企业。
时至今日,“支柱一”方案仍未确定,国际税收中的潜

在风险依旧未解决。
(二)现有手段难以满足复杂的稽查需求

第一,税源监控工作难度加大。 数字经济背景

下,网络交易过程中资金的往来、信息的交换以及物

流的运输均可能存在背离的情况,交易的地理位置

以及交易发生的时间点较难确定,导致物流与资金

流等难以监控与追踪,税务稽查部门难以形成有效

的证据链。 一些跨国大企业会利用数字经济虚拟性

的特点,运用多种转移利润的方式减少税款,而小规

模纳税人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往往会使用第三方支

付平台,交易方式的不固定性和交易地点的分散性

都存在掩盖收入的极大的可操作空间。 对税务稽查

机构而言,消费者通过各个网络平台支付资金时,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网络技术成熟度参差错落,且
有的交易会采取超级密码、多重密码的模式,导致信

息获取成本增加。 税务稽查机构在监控资金流动的

去向时存在较大的困难,复杂多变的税源监控工作

需要相关部门配合税务机关完善信息共享共用制

度。 第二,加密货币等资产的税务稽查存在问题。
在科技金融服务行业,依托区块链技术产生的加密

货币以及虚拟代币逐渐成为重要力量,加密货币因

其去中心化、低成本以及方便快捷的特点盛行于新

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 未来对于 Web3 等技术和元

宇宙赋能实体经济应用的政策将持续推进,其涉及

的领域也将不断创新,加密资产对现存资产体系的

替代不容忽视。 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

和居民参与加密货币的境内外交易时会普遍使用加

密算法以及分布式账户等区块链技术,传统的稽查

技术很难完全监控并追踪到链上的相关经济活动,
这就对税务稽查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涉税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存在风险

完整的涉税信息是支撑数字治税、信息管税的

基础。 但涉税信息的收集、存储以及使用必然会增

加涉税信息安全风险。[8] 具体而言,在数据收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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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存在未获得用户知情同意而过度采集数据的问

题;在数据存储阶段,存在数字核心技术薄弱、数据

泄露的问题;在数据使用阶段,数据的共享以及过度

分析挖掘等问题,也会对数据用户财产安全等造成

威胁。 对于涉税信息而言,数据的存储与安全是保

障数据被有效利用的基础保障,税务机关获取纳税

人自行申报的涉税信息是税收征管的第一步。 数字

时代,大量的线上交易加上监管技术不完备,避税和

逃税现象也随之增加。 在此背景下,涉税信息共享

被广泛地提出与推行,然而,在信息共享制度带来优

势的同时,也给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安全带来风险。
税务机关在借助公共权利获取纳税人的涉税信息

时,增加了共享信息的管理风险,海量的信息需要借

助大数据技术进行筛选、储存,由于税务机关自身技

术不足等问题,大部分与税收征管无关的信息存在

泄露或非法披露的风险。 随着国际合作的日益增

多,跨境交易中涉税信息泄露所带来的风险更是无

法量化。 2022 年 9 月 4 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
国国税局 IRS 意外泄露了大约 120000 名纳税人的信

息,这些数据来自 990-T 表格,泄露的数据包括纳税

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收入的财务信息。⑥

(四)我国缺少数字服务税的政策储备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服务税受到了各

国的重视,有的国家称之为数字税,有的国家(印度)
称之为平衡税。[9]国内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数字服

务增值税”。 征收数字服务税是欧盟提出的临时性

建议,意在 OECD 形成应对数字经济征税的全球性

方案之前在欧盟范围内对数字服务征税。⑦欧盟主张

征收数字服务税主要是维护其数字主权、助力数字

经济发展。 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和日本等

多个国家均已开征或支持开征数字服务税,2023 年

8 月 31 日,新西兰政府向众议院提交了《数字服务税

(DST)法案》,该法案计划从 2025 年开始征收 DST
(其财政部部长 Grant Robertson 曾于 8 月 29 日表示,
OECD“双支柱”方案进展缓慢是促成这一决定的一

个因素)。 而美国将数字服务税看作是“数字歧视”,
是反对征收数字服务税呼声最高的国家。 美国并未

开征数字服务税,并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
对 10 个贸易伙伴单边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行为予以

不同程度的贸易制裁,声称将对开征此税的国家征

收高额关税,这势必将导致贸易分歧。 各国在征收

数字服务税时存在多样性,标准和税率也各不相同,
同时存在跨国双重征税或不征税的风险。 随着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在全

球的收入总额超过规定的数额时,征收数字服务税

的国家定会向其征税;另一方面,征收数字服务税或

将成为大势所趋,我国目前并没有应对数字经济的

相关税收规则,这也未与国际步调保持一致。 作为

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我国需要对数字服务税

的“中国方案”有一定的政策储备。
四、应对数字时代税收治理挑战的方案

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的发展格局,世界各国的

税收规则都受到了相应的挑战。 税收治理是一个全

球性的问题,但各国国情、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制度建

设均有所不同,在税收治理方面,我国需要有自己的

应对方案,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治理的规

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
(一)持续推进税收征管的顶层设计

第一,数字赋能推进数字化政府、智慧税务的建

设。 在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建设数字政府是一

项重要任务。[10]2023 年金税四期的试点工作意味着

我国税务机关实现了对业务更全面的监控。 随着经

济环境的不断变化,税收征管的顶层设计也在持续

推进。 2022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发布,我国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DGI)上升至全球第 43 位,2022
年全球 EDGI 平均值为 0. 6102,中国的 EDGI 值为

0. 8119,属于“非常高的水平”。⑧我国数字政府服务

效能显著提升,2022 年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全球

排名提升至第 9 位,超过 90% 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可实现“最多跑一次”。⑨由此可见,数字政府的建设

与完善也逐渐被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税务部门的

税收征管不再是一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其他政府部

门的多方配合协作,因此必须整体推进政府数字化

的顶层设计。 打造整体数字化政府,实现税务机关

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第二,扩大税收协

定中物理意义上常设机构的解释范围。 数字经济

“去实体化”的特点使得常设机构这一判断依据失

效。 世界各国税务部门目前均面临该问题,都在积

极探讨国际税收规则的重新制定,我国也需把握时

机,主动参与到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讨论中,合理扩

大常设机构的范围,可以考虑引入“虚拟常设机构”
的概念,互联网下的服务器等可以虚拟空间的形式

作为常设机构。[11]

(二)提升稽查信息化水平

第一,强化数字税务技术,建设专业人才队伍。
数字经济背景下,交易主体往往具有娴熟的计算机

技术,避税手段复杂多变,对税收稽查系统以及税收

稽查人员的综合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数

据、AI、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也要求

税务机关不断加强核心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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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中难度最高的工作,相关人员需

具备多领域交叉知识,结合企业的财务报表、会计利

润表和纳税申报表,再配合金税三期、金税四期系统

以及增值税发票云平台等,反向稽查高风险企业的

涉税问题。 因此,税务稽查部门应重视培养具备数

字处理技术、丰富专业知识以及对新型技术敏感的

复合型人才。 同时,数字化税务的建设也需要培养

研究开发方面的技术人员,强化数字税务稽查系统,
为今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数据税务信息平台奠定基

础。 第二,完善加密货币监控手段。 加密货币是通

过算法计算出的一串代码,交易过程是完全加密的,
政府和银行等监管机构无法获取相应的交易信息。
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税务机关利用数字技术完善

检测系统对居民持有的加密货币进行评估,同时要

求相应的交易平台与平台纳税人如实填报加密资产

的交易信息,通过交易双方上报的信息进行交叉稽

查,以此来尽可能地避免税源流失的问题;另一方

面,对于加密货币的境内外交易而言,税务稽查部门

应加强多部门协作以及国家多边监管合作,重点关

注利用加密货币在境内外避税的行为。 通过完善税

收稽查技术手段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可以有效促进

税收的横向与纵向公平,也可从侧面促进跨部门综

合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防范洗钱等非法金融交易,
从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12]

(三)确保涉税信息安全

我国 2021 年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旨在确

保自然人的信息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以明确的法律

条文约束各类主体合法获取并使用自然人的相关信

息,推进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税务机

关相比于其他公权力机关,在税收征管及稽查的过

程中掌握大量涉税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必

然更突出。[13] 因此,税务机关更需加强涉税信息的

管理。
首先,保护涉税信息的前提是合法获取信息。

需要明确的是纳税人相关涉税信息的收集主体只能

是税务机关或其他政府单位,且收集、筛选、利用与

共享数据都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其次,税
务机关获取的纳税人涉税信息应该与其应税事项有

关联性,即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收集的信息只

能是有助于税收征管的,超出所需范围的信息应及

时销毁,避免泄露。 最后,在税收征管工作结束后,
纳税主体的所有信息均应被妥善保管或处理,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避免纳税人的信息被用于其他不合

法的目的。 这对数字税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量

的数据一旦泄露,会给纳税人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

极高。 因此,税务机关对于大数据信息处理平台的

升级与完善刻不容缓。
(四)积极参与“双支柱”方案的规则制定并对

数字服务税做好政策储备

诚然,“双支柱”方案详细描述了应对高利润跨

国企业避税行为的解决办法,但该方案在基于相互

之间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包容性框架

中相关利益国家众多,成员国之间的谈判将会相当

复杂。 同时,OECD 很大程度上在全球税收治理中居

主导地位,但由其主导制定的国际税收规则多倾向

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14] 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

国家话语权更多,发达国家多是高额利润的受益者,
发展中国家多是利润的创造者,在协商规定的制定

过程中难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联合国 2022 年发

布的报告中指出,受能力和法律方面的限制,发展中

国家无法从 OECD“双支柱”税收改革方案中获益。
2023 年 8 月 23 日,南方中心和西非税收征管论坛

(WATAF)发布了《关于 OECD“双支柱”解决方案联

合特别技术会议的成果声明》,建议发展中国家对

OECD 主导的全球税收协议进行仔细的成本效益

分析。
目前多个国家相继开征或考虑开征数字服务

税,为紧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我
国应时刻关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变动情况,积
极参与包括数字服务税在内的数字经济议题谈判,
做好相应的政策储备。 主动在 OECD、G20、RECP 与

DEPA 等多边机制中参与制定数字服务税的相关规

则。 “双支柱”方案持续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规则和

标准的制定,目前共有 69 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包容性

框架,但是能否在“双支柱”方案中受益并不确定,发
展中国家在呼吁制定更准确和更可预测的规则的同

时,也在密切关注发达国家的举动。 我国应当积极

参与制定“双支柱”方案,并与其他国家深化国际税

制合作,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税收规则。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22 年全球数字经济

白皮书》。 http: / / www. caict. ac. cn / .
②“双支柱”方案中“支柱一”由金额 A、金额 B 和税收确

定性三部分组成。 金额 A 是为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对
超大型跨国集团全球利润征税权在各辖区间的重新分配,是
“支柱一”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金额 B 是通过简化对独立交易

原则的运用,确定对跨国集团所从事的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

的回报。 “支柱二” 包括基于国内规则的全球反税基侵蚀

(GloBE)规则和基于双边税收协定的应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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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截至 2023 年 6 月 9 日,OECD / G20 BEPS 包容性框架成

员共有 143 个,其中 139 个承诺实施“双支柱”计划。
④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https: / /

www. cnnic. net. cn / .
⑤跨国公司连续数年从市场管辖区(国)取得相关收入是

判断其是否与市场产生持续且显著联系的主要标准,一旦达

到该标准,将赋予市场管辖区(国)新的征税权,使其有权参与

跨国公司的利润分配,有效堵塞了企业通过人为规避常设机

构进行避税的漏洞。
⑥数据来源:https: / / www. bleepingcomputer. com / news / se

curity / irs-data-leak-exposes-personal-info-of-120-000-tax-
payers / .

⑦2018 年 3 月 21 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

会提交声明———《为数字经济建立现代、公平和高效的税收标

准正当时》,核心内容是提出两项对数字经济征税的建议,以
期修订国际税收规则,实现“对数字经济公平课税”。 一项是

长期建议,即针对物理实体常设性机构的措施;另一项建议即

开征数字服务税。
⑧数据来源:中国电子政务网,http: / / www. egovernment.

gov. cn / index. html.
⑨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ht

tp: / / www. cac. gov. cn / ? f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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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Relevance,Current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Yao Dongxu　 　 Yan Yawen

Abstract: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
my has promoted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ax efficiency has also provided new tools and new
methods for tax governance and has become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ax governance. However,at the same
time,it has inevitably brought impac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tax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digital age,interna-
tional tax rules and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tandards are facing adjustments,and it 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for
tax authorities to monitor tax sources and tax audits.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challenges,all measures such as opti-
mizing the top - level design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audit system of digital taxation,
ensuring the data security of tax-related information,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ule formulation of the " dual-pillar"
plan and having policy reserves for the digital service tax,are key way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ax governance.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two-pillar solution;digital service tax;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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